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陕政办发 〔２０２３〕２５号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若 干 措 施 的 通 知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陕西省关于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若干措施»已经省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５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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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关于进一步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若干措施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 «法治政府建设

实施纲要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和 «陕西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

案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现制定如下

措施.

一、加强依法行政制度建设

１２０２４年２月底前,建成我省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行

政规范性文件统一公开查询平台. 〔省司法厅牵头,省政务大数

据服务中心配合,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市 (区)政 府 按 职 责 分

工负责〕

２２０２４年４月底前,制定陕西省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管

理办法.县级以上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均制定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

项目录,并向社会公开.省市县乡四级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

审查全覆盖. 〔省司法厅牵头,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市 (区)政府

按职责分工负责〕

３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率、报备率、报

备及时率和规范率达到１００％,各级政府审查机构每年第一季度

向本级政府报送上年度合法性审查工作报告. 〔省司法厅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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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市 (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提升行政执法质量

４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制度,各级行政执法部门于

２０２４年底前研究制定本部门行政执法事项目录.完善乡镇、街

道赋权事项评估和动态调整制度,２０２４年底前要对已经下放乡

镇、街道的行政执法事项至少进行１次评估,对基层接不住、监

管跟不上的及时调整. 〔省司法厅牵头,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市

(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５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运动式执法、 “一刀切”执法、

简单粗暴执法、野蛮执法、过度执法、机械执法、逐利执法等问

题,开展行政执法专项整治.各行政执法部门于２０２３年底前梳

理形成本部门行政执法领域的突出问题清单,并对照清单开展专

项整治行动,专项整治情况由本级司法行政部门汇总报本级政

府.２０２４年６月底前,省司法厅牵头对专项整治情况开展专项

检查.〔省司法厅牵头,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市 (区)政府按职责

分工负责〕

６全面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加强行政裁量权基准的

动态管理和备案审查,强化对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落实情况的

监督检查,２０２３年底前普遍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省司法

厅牵头,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市 (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７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工作,建立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管

理制度,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行为,着力解决涉企现场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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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事项多、频次高、随意检查等问题. 〔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

政府各部门及各市 (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８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证件省级统一管理,实现全省统

考,取得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可免于执法资格考试.每

年清理１次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对不符合执法要求的依法暂扣、

收回或者注销其行政执法证件.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标准化制度化

培训机制,加强执法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教育,行政执法人员每

人每年接受不少于６０学时的公共法律知识、业务知识和行政执

法技能培训. 〔省司法厅牵头,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市 (区)政府

按职责分工负责〕

９加强违法执法投诉举报监督,提升执法舆情风险防控意

识,充分发挥１２３４５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监督渠道作用,司法行

政部门对问题多发领域开展专项监督. 〔省政府办公厅、省司法

厅牵头,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市 (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０强化行政执法质量考评,每年至少组织开展１次以执法

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落实情

况为主要内容的执法质量考评,并对考评结果予以通报.推进执

法案卷评查工作,市县级政府每年至少开展２次本地区案卷评

查,省级部门每年至少开展１次本领域案卷评查,各级执法部门

和乡镇、街道每季度至少开展１次本部门本单位案卷评查. 〔省

司法厅牵头,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市 (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强行政复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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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新规定新要求,全

面落实行政复议听证、专家论证、重大疑难案件集体审议等制

度,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 〔省司法厅牵

头,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市 (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２加强行政复议案件分析研判,常态化制发行政复议意见

书,建立健全行政复议约谈提醒通报制度,每半年发布１次行政

复议指导案例,强化行政复议监督依法行政的功能作用. 〔省司

法厅牵头,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市 (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３加强行政复议队伍及场所规范化建设,依法配足行政复

议专职人员,办案场所实现接待、听证、调解、审理、阅卷、档

案室功能齐备,不断提高行政复议质量. 〔省司法厅牵头,各市

(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强化行政应诉工作

１４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到１００％,杜绝被诉行政

机关主要负责人年度 “零出庭”现象.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公共卫生安全等社会公共

利益以及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原则上由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出

庭应诉.〔省司法厅牵头,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市 (区)政府按职

责分工负责〕

１５开展行政机关领导干部旁听庭审活动,县级以上政府及

部门每年至少组织１次,省司法厅每半年通报１次. 〔省司法厅

牵头,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市 (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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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政府与法院、检察院工作联动

１６建立府院、府检联动工作机制,及时研究解决突出问

题,司法建议、检察建议按期办复率达到１００％.坚持调解优先

原则,将调解贯穿行政应诉、行政复议工作全过程,推进行政调

解与司法调解有效衔接,从源头上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省司

法厅牵头,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市 (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７每季度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行政诉讼败诉、行

政复议纠错情况及败诉纠错典型案件进行通报,每半年对司法建

议、检察建议反馈情况及行政机关履行生效行政判决情况进行通

报,对工作不力、问题较多、排名靠后的政府或部门,采取发函

提醒、约谈警示、通报批评等方式责令整改,确保行政诉讼案件

发案量和败诉率 “双下降”.〔省司法厅牵头,省政府各部门及各

市 (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完善政府治理体系

１８全面加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加强合法性审查和违

法行政行为排查整治,坚决杜绝以备案、登记、行政确认、征求

意见等任何方式变相设置和实施行政许可.〔省政府办公厅牵头,

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市 (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９聚焦与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高频政务服务事

项,逐步实现服务名称、服务内容等基本要素统一,推动同一政

务服务事项在全省同要素管理、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推动

数据共享、证照互认,拓展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深度和全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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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度,推动更多事项 “全程网办”、好办易办.〔省政府办公厅

牵头,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市 (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２０进一步完善 «陕西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答复示范文

本»,建立健全各级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登记、审核、办

理、答复、归档工作制度.建立政务公开工作人员名单库和动态

管理机制,工作人员发生变动,要在１０日内向同级政府报备.

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人员的针对性培训,提高政务公开从业人员

业务水平.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平台设置,加强政府信息公开专栏

建设,做好法定信息主动公开工作. 〔省政府办公厅牵头,省政

府各部门及各市 (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加强依法行政能力建设

２１落实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政府领导班子每年举办２

期以上法治专题讲座,各部门领导班子坚持会前学法、重大决策

前专题学法,承担行政执法职能的部门负责人任期内至少接受１

次法治专题脱产培训,每年组织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考试至少

１次,将依法行政内容纳入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任前廉政法规考

试.〔省司法厅牵头,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市 (区)政府按职责分

工负责〕

２２充分发挥省市县乡四级法律顾问的作用,为服务中心大

局工作积极提供建设性法律意见,依法妥善处理自贸区、秦创

原、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矛盾纠纷.健全政府法律顾

问实质性参与决策制度,通过邀请法律顾问参与涉法事务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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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审查、列席政府有关会议等方式,不断提升依法行政能力

和水平.〔省政府办公厅、省司法厅牵头,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市

(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将以上措施

落实情况纳入年度法治建设考核评价内容、列入法治创建考核和

行政执法考评指标,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层层压实责

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省司法厅要加强督促检查,强化

法治督察,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重要情况报告省委、省

政府.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军区.

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国务院各部门驻陕单位.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７日印发

共印９３５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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